
离婚承诺

考上大学给一百万

“我们当初离婚的时候， 他说好

留 100 万元给女儿作为将来的教育

金。 现在我让他把钱转给女儿， 他却

一直拖延， 最近竟然说给不给还要再

考虑……”

和其他咨询者往往满脸愁云、 唉

声叹气不同， 前来咨询的杨女士虽然

也有困扰， 却始终笑容满面， 因为她

的女儿被一所知名的“985” 大学录

取了。

唯一让杨女士心烦的是， 离婚时

丈夫曾承诺留一笔钱给女儿， 现在女

儿如愿考上了大学， 丈夫却有了反悔

的意思。

杨女士告诉我， 她和丈夫其实早

已形同陌路， 但是女儿从小学习非常

优秀， 为了尽量减少对于女儿成长的

不利影响， 夫妻二人一直维持着表面

上客客气气的关系， 约定等女儿考上

高中后“和平分手”。

后来， 女儿果然考上了高中， 杨

女士和丈夫陆先生随后达成了离婚协

议。

由于原本共有的房产归杨女士所

有， 并由她和女儿继续居住， 因此离

婚时他们约定互相不再分割其他共同

财产。

“考虑到女儿将来上大学需要经

济上的保障， 而我前夫的收入一直比

较高， 因此我提出一旦女儿考上大

学， 他就给女儿 100 万元作为‘教育

金’， 当时他答应得很爽快， 没想到

现在却反悔了。”

白纸黑字

究竟是否具有效力

“你说的承诺， 究竟是口头承

诺， 还是写入了离婚协议？ 这点非常

关键。” 听了杨女士的讲述， 我让她

将离婚协议拿给我看。

“你看， 就是在这里约定的。”

杨女士拿出离婚协议， 很快就找到了

其中一段关于教育金的约定： “男方

承诺从财产中拿出 100 万元， 一旦女

儿考上大学， 即给予女儿作为教育金

……”

杨女士告诉我， 当初这一条约定

得比较简略， 是因为她对于女儿能考

上大学是非常有信心的。 “我们在协

议里只写了‘女儿考上大学’， 我当

时认为这是基本没有问题的。 而且

‘大学’ 既包括 985、 211 这样的， 也

包括民办大学甚至国外的大学。 无论

女儿考上什么大学， 她爸爸就给她一

笔教育金， 对她来说也是保障。 问题

是， 她爸爸现在好像有了一个女朋

友， 我估计他现在反悔主要是基于这

个原因……”

杨女士迫切希望知道， 前夫是否

可以反悔不给女儿这笔钱。

辨法析理

促使前夫履行协议

仔细看了杨女士带来的离婚协议，

我认为由于相关承诺写入了协议， 因此

杨女士的前夫是比较难反悔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民法

典〉 婚姻家庭编的解释 （二 ）》 规定：

离婚协议约定将部分或者全部夫妻共同

财产给予子女， 离婚后， 一方在财产权

利转移之前请求撤销该约定的， 人民法

院不予支持， 但另一方同意的除外。

一方不履行前款离婚协议约定的义

务， 另一方请求其承担继续履行或者因

无法履行而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的， 人

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你和丈夫在离婚时对于‘教育

金’ 的约定， 不同于普通赠与， 而是对

于夫妻共同财产的一种特殊安排。 如果

是普通赠与， 你前夫在实际赠与之前是

可以反悔撤销的。 但由于这是一种夫妻

共同财产的特殊分配方式， 并且现在条

件已经触发， 那么你前夫就必须履行。

如果他拒绝履行， 你可以去起诉要求他

履行。 一旦获得胜诉， 他再不履行你可

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杨女士听了我的解释， 追问道：

“我前夫说， 当初离婚协议中约定房产

归我， 而他既要付抚养费， 还要给‘教

育金’， 他反悔是因为协议明显不公平

……”

对此， 我告诉杨女士， 陆先生如果

有证据证明签订离婚协议时存在欺诈、

胁迫等情形， 可以要求撤销离婚协议，

但“显失公平” 不是撤销离婚协议的法

定理由。

因为， 离婚协议与一般的民商事协

议不同， 主要看是否出于真实意愿， 不

能简单地用“公平” 标准去衡量。 “虽

然前夫把共有的房产给了你， 但你也在

他婚后收入明显高于你的情况下， 放弃

了对夫妻共同财产的分割。 至于他愿意

给女儿一笔教育金， 本身也合情合理。

除非他有遭受欺诈、 胁迫的证据， 否则

协议很难撤销。”

咨询后过了一周， 杨女士告诉我，

她把相关法律规定都发给前夫看了， 双

方也进行了沟通， 前夫已经把钱转给了

女儿。

“我跟前夫说， 现在女儿有了银行

卡， 她的钱会受到我们父母双方的监

管， 我一分钱都不会擅自动用。 既然是

‘教育金’， 肯定都用在她的大学教育

上， 包括支付学费等等， 我会定期向他

通报账目和使用情况。”

杨女士一再对我表示感谢， 在我的

辨法析理和她的据理力争下， 终于促使

前夫履行了协议， 在正式开学前解决了

这桩烦心事。

□ 上海浩信律师事务所 和晓科

  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

别人属于 “赠与 ”， 一般来

说 ， 在财产实际转移之前 ，

赠与是可以撤销的。

对此 ， 《民法典 》 规

定： 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

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

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或

者依法不得撤销的具有救

灾、 扶贫、 助残等公益、 道

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 不

适用前款规定。

但是， 夫妻离婚时如果

约定将共同财产给予子女 ，

虽然从性质上来说也属于赠

与， 但这是一种特殊情形下

的赠与， 司法解释对于撤销

权做了严格限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

用 〈民法典〉 婚姻家庭编的

解释 （二 ）》 规定 ： 离婚协

议约定将部分或者全部夫妻

共同财产给予子女 ， 离婚

后， 一方在财产权利转移之

前请求撤销该约定的， 人民

法院不予支持， 但另一方同

意的除外。

一方不履行前款离婚协

议约定的义务， 另一方请求

其承担继续履行或者因无法

履行而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

的 ， 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

持。

双方在离婚协议中明确

约定子女可以就本条第一款

中的相关财产直接主张权

利， 一方不履行离婚协议约

定的义务， 子女请求参照适

用 《民法典》 第五百二十二

条第二款规定， 由该方承担

继续履行或者因无法履行而

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的， 人

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离婚协议约定将部分或

者全部夫妻共同财产给予子

女， 离婚后， 一方有证据证

明签订离婚协议时存在欺

诈、 胁迫等情形， 请求撤销

该约定的， 人民法院依法予

以支持； 当事人同时请求分

割该部分夫妻共同财产的 ，

人民法院依照 《民法典》 第

一千零八十七条规定处理。

从上述规定来看， 如果

夫妻离婚时约定将共同财产

给予子女， 一般来说不能反

悔撤销。 如果反悔， 另一方

或者子女可以要求继续履

行， 在无法履行的情况下可

以要求赔偿损失。

只有在 “一方有证据证

明签订离婚协议时存在欺

诈、 胁迫等情形” 时， 才可

以要求撤销约定。

财产给子女

反悔能否撤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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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女士和丈夫离婚时， 丈夫承诺一旦女儿考上大学， 他

就给女儿 100 万元作为“教育金”。

如今女儿如愿以偿考上了一所“985” 大学， 前夫却反

悔了……

夫妻离婚

承诺“教育金”

据理力争

促承诺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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